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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學 觀 摩   
 

中醫特考有零分或專科平均或 
特定科目成績未達規定者不予及格，違憲？ 
－釋字第 682 號解釋與評析 
 

編目：憲法 
 

＜目  次＞ 

壹、釋字第 682 號之介紹 
一、事實 

二、解釋文 

三、解釋理由書 

貳、評析 
一、林子儀大法官協同意見書 

(一)立法者將特定職業列為專門職業，係對人民選擇職業自由之主觀條件

限制，仍須符合憲法第 23 條規定之比例原則。 

(二)本號解釋對立法者將中醫師列為專門職業人員，是否符合憲法比例原

則及保障人民職業自由之意旨，並未深究。 

(三)立法者將中醫師列為應經依法考選取得資格始得執業之專門職業人

員，其考選方法應符合憲法第 18 條保障人民應考試權之意旨 

(四)就考試方法所為之規範，非屬應由立法者以法律規定之絕對國會保留

事項；考試機關訂定規定之程序應符合專業、多元參與及公開之要

求，其決定並應受其他權力機關適度之尊重。系爭規定並未逾越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 15 條及第 19 條之授權範圍，與憲法第 23

條法律保留原則尚無牴觸。相關機關就中醫師考選制度之設計，除應

保障人民應考試權外，並應使中醫學發展兼顧傳統中醫師之養成特

性，並建立適當制度以肯定並鼓勵具有特殊中醫知識能力者之知識與

經驗之傳承。 

二、李震山、許玉秀、陳春生大法官部分不同意見書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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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解釋會採從寬審查的標準，並形成「司法自抑」的立場，主要的理由厥為

「尊重考試權的獨立、專業」，然依憲法第 86 條明定須「依法考選」之考試權，其

命令訂定權，最終仍應由司法審查其命令之合憲性，並以對人民應考試權及職業自

由影響程度決定審查寬嚴之標準，並無獨厚考試權之理。若只強調尊重獨立、專業

的憲法保護傘，而忽略同為憲法法治國原則「依法」的民主意涵，不正視其鐘擺幅

度之調控，正是專業恣意溫床形成的有利條件。 
 

關鍵詞：工作權、選擇及執行職業之自由、應考試權、法律保留原則、 

比例原則、平等權 
 

壹、釋字第 682 號之介紹 

一、事實 

聲請人羅○霖參加 91 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經評

定總成績雖滿 60 分，惟其專業科目之「中醫內科學」、「中醫診斷學」二

科成績未達中醫師特考考試規則第 9 條第 3 項所定之及格標準，致未獲

錄取。聲請人向考選部申請複查各科目考試成績。經該部調閱其試卷及

試卡核對結果，並無漏未評閱情事，且評定成績亦與成績單所載相符，

遂檢附成績複查表函知聲請人。 

聲請人不服考選部對其之不及格處分，提起訴願，遭考試院決定駁回；

續提行政訴訟，迭經台北高等行政法院及最高行政法院判決駁回確定，

乃認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當時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行細則第

15 條第 2 項、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總成績計算規則第 3 條第 1 項及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 9 條第 3 項規定，有違

反平等原則及法律保留原則之疑義，並致其工作權受侵害，聲請解釋。 

二、解釋文 

中華民國 90 年 7 月 23 日修正發布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行細

則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總成績滿六十分及格……者，若其應試科

目有一科成績為零分、專業科目平均不滿五十分、特定科目未達規定最

低分數者，均不予及格。」(97 年 5 月 14 日修正發布之現行施行細則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亦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總成績計算規則第 3 條

第 1 項規定：「……採總成績滿六十分及格……者，其應試科目有一科

成績為零分，或專業科目平均成績不滿五十分，或特定科目未達規定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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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分數者，均不予及格；……」及 90 年 7 月 25 日修正發布之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 9 條第 3 項規定：「本考試應試

科目有一科成績為零分或專業科目平均成績未滿五十分或專業科目中醫

內科學成績未滿五十五分或其餘專業科目有一科成績未滿四十五分者，

均不予及格。」尚未牴觸憲法第 23 條法律保留原則、比例原則及第 7 條

平等權之保障，與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工作權及第 18 條保障人民應考

試權之意旨無違。 

三、解釋理由書 

人民之工作權受憲法第 15 條所保障，其內涵包括選擇及執行職業之自

由，以法律或法律明確授權之命令對職業自由所為之限制是否合憲，因

其內容之差異而有寬嚴不同之審查標準。憲法第 86 條第 2 款規定，專門

職業人員之執業資格，應經考試院依法考選之。因此人民選擇從事專門

職業之自由，根據憲法之規定，即受限制。憲法第 18 條對人民應考試權

之規定，除保障人民參加考試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權利外，亦包含

人民參加考試取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之權利，以符憲法保障

人民工作權之意旨。又為實踐憲法保障人民應考試權之意旨，國家須設

有客觀公平之考試制度，並確保整體考試結果之公正。對於參加考試資

格或考試方法之規定，性質上如屬應考試權及工作權之限制，自應符合

法律保留原則、比例原則及平等權保障等憲法原則。惟憲法設考試院賦

予考試權，由總統提名、經立法院同意而任命之考試委員，以合議之方

式獨立行使，旨在建立公平公正之考試制度；就專門職業人員考試而言，

即在確保相關考試及格者具有執業所需之知識與能力，故考試主管機關

有關考試資格及方法之規定，涉及考試之專業判斷者，應給予適度之尊

重，始符憲法五權分治彼此相維之精神。 

依醫師法第 1 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經醫師考試及格並依該法領有醫師

證書者，得充醫師。又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 2 條規定，該法

所稱專門職業人員，係指依法規應經考試及格領有證書始能執業之人

員。是立法者將中醫師列為專門職業人員，其執業資格應依相關法令規

定取得(本院釋字第 547 號解釋參照)。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 15

條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各種特種考試之考試規則，由考選部報

請考試院定之(第一項)。前項考試規則應包括考試等級及其分類、分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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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考資格、應試科目(第二項)。」第 19 條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考試得視等級或類科之不同，其及格方式採科別及格、總成績滿六十分

及格或以錄取各類科全程到考人數一定比例為及格(第一項)。前項及格方

式，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第二項)。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總成績

計算規則，由考選部報請考試院定之(第三項)。」專門職業人員考試之應

試科目暨及格標準之決定，關係人民能否取得專門職業之執業資格，對

人民職業自由及應考試權雖有限制，惟上開事項涉及考試專業之判斷，

除由立法者直接予以規定外，尚非不得由考試機關基於法律授權以命令

規定之。上開規定除規定專門職業人員考試得採「科別及格」、「總成

績滿六十分及格」及「錄取該類科全程到考人數一定比例為及格」3 種

及格方式外，就各類專門職業人員考試應採之及格方式、各種特種考試

之考試規則(包括考試等級及其分類、分科之應考資格、應試科目)、總成

績計算規則等，明文授權考試機關本其職權及專業判斷訂定發布補充規

定。考其立法意旨，即在賦予考試機關依其專業針對各該專門職業人員

考試之需要，決定適合之及格方式暨及格標準，以達鑑別應考人是否已

具專門職業人員執業所需之知識及能力之目的。考試院依據上開法律規

定之授權，於中華民國 90 年 7 月 23 日修正發布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考試法施行細則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總成績滿六十分及格……者，

若其應試科目有一科成績為零分、專業科目平均不滿五十分、特定科目

未達規定最低分數者，均不予及格。」(97 年 5 月 14 日修正發布之現行

施行細則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亦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總成績計

算規則第 3 條第 1 項規定：「……採總成績滿六十分及格……者，其應

試科目有一科成績為零分，或專業科目平均成績不滿五十分，或特定科

目未達規定最低分數者，均不予及格；……」，及於 90 年 7 月 25 日修

正發布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 9 條第 3 項規

定：「本考試應試科目有一科成績為零分或專業科目平均成績未滿五十

分或專業科目中醫內科學成績未滿五十五分或其餘專業科目有一科成績

未滿四十五分者，均不予及格。」(以下併稱系爭規定)就中醫師特種考試

所採「總成績滿六十分及格」之具體內容，明定尚包括應試科目不得有

1 科成績為零分、專業科目平均成績不得未滿 50 分及特定科目應達最低

分數之標準，尚未逾越上開法律授權範圍，與憲法第 23 條法律保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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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無牴觸。 

國人依賴中醫診療之患者眾多，早年因中醫正規教育尚未普及，考試院

為甄拔適格之中醫人才以供社會所需，依據當時考試法規定之授權，於

51 年 2 月 23 日發布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同年 3 月 23 日發布中醫

師檢覈辦法，及於 57 年 4 月 2 日發布中醫師考試檢定考試規則，以應考

人學經歷之不同定其應考資格，分別舉辦中醫師特種考試、檢覈考試及

檢定考試，通過中醫師特種考試或檢覈考試者，始取得中醫師執業資格。

嗣因社會變遷，大學或獨立學院之中醫學教育日漸普及，立法者雖選擇

以大學或獨立學院之中醫學教育培養人才為中醫師之養成政策，仍於醫

師法第 3 條第 3 項規定，經中醫師檢定考試及格者，得應中醫師特種考

試，以保障非大學或獨立學院中醫學系畢業者、非醫學系、科畢業而修

習中醫必要課程者或非醫學系選中醫學系雙主修畢業者，亦有參與考試

以取得中醫師執業資格之機會，符合憲法第 18 條保障人民應考試權之意

旨。考試院即依此規定，依應考人是否經正式中醫學教育養成，而分別

舉辦中醫師高等考試與中醫師特種考試兩類考試，並依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考試法規定之授權，及基於專業之判斷依法定程序訂定系爭規定。

其就中醫師特種考試及格方式所為之規定，乃為鑑別應考人是否具有取

得中醫師執業資格之合理手段，與憲法第 23 條規定之比例原則尚無牴

觸，亦未違反第 15 條保障人民職業自由及第 18 條保障人民應考試權之

意旨。 

憲法第 7 條保障人民平等權，旨在防止立法者恣意，並避免對人民為不

合理之差別待遇。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權保障之要求，其判斷應取決於

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其所採取之分類與規範目的

之達成之間，是否存有一定程度之關聯性而定。相關機關以應考人學經

歷作為分類考試之標準，並進而採取不同考試內容暨及格標準，雖與人

民職業選擇自由之限制及應考試權密切關聯，惟因考試方法之決定涉及

考選專業判斷，如該分類標準及所採手段與鑑別應考人知識能力之考試

目的間具合理關聯，即與平等原則無違。按立法者於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考試法第 3 條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分為高等考試、普通考

試、初等考試三等，並得為適應特殊需要而舉行相當於上開三等之特種

考試；同法第 9 條、第 10 條及第 11 條所規定各該等級考試之應考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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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與應考人之學歷及經歷結合，第 22 條並明定得視類科需要於錄取後施

以訓練或學習，期滿成績及格者，始發給考試及格證書。究其意旨即係

認專門職業人員固應由考選機關依法考選，考選機關所舉辦之考試亦應

符合整體結果公平公正之要求，惟無論採筆試、口試、測驗、實地考試、

審查著作或發明、審查知能有關學歷經歷證明等考試方法，就應考人之

專業素養鑑別度均有其侷限。且專門職業人員執業能力及倫理素養概須

藉由相當程度系統化之教育始能培養，難謂僅憑考試方式即得予以鑑

別。是為確保考試及格者之專業素養能達一定之執業程度，立法者即於

上開規定依應考人教育養成之不同，舉行不同考試，並視需要於錄取後

施以實務訓練或學習，相互接軌配套，期以形成合理之專業人員考選制

度。考試院依醫師法第 3 條規定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相關規

定，將中醫師執業資格考試區分為高等考試與特種考試兩類，並因中醫

師特種考試與高等考試兩類考試應考人所接受中醫學教育及訓練養成背

景、基本學養等均有不同，為配合此一養成背景之差異，其考試規則有

關及格方式、應試科目等之規定因而有所不同；且系爭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特種考試中醫師考試規則第 9 條第 3 項規定，就中醫師特考應考人

之專業科目中醫內科學成績必須滿 55 分，其餘專業科目均須滿 45 分之

及格要求，亦為考試主管機關依法定程序所為之專業判斷，與鑑別中醫

師特考應考人是否具有中醫師執業所需之知識、技術與能力，有合理關

聯性，並非考試主管機關之恣意選擇。是上開考試院發布之系爭規定尚

無違背憲法第 7 條保障人民平等權之意旨。 

綜上所述，系爭規定與憲法第 23 條法律保留原則、比例原則及第 7 條平

等權之保障尚無牴觸，亦無違背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工作權及第 18 條

保障人民應考試權之意旨。 

貳、評析 

本號解釋涉及工作權、應考試權和平等權，重點介紹如下： 

一、林子儀大法官協同意見書 

(一)立法者將特定職業列為專門職業，係對人民選擇職業自由之主觀條件

限制，仍須符合憲法第 23 條規定之比例原則。 

就立法者將特定職業認定為專門職業是否合憲之審查，除其立法目的

所欲追求之利益須屬重要之公共利益外，將該職業規定為必須通過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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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得執業資格之專門職業，該手段與目的之達成間亦須具有實質關

聯，始符合憲法第 23 條之比例原則，並與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工作

權之意旨無違。 

(二)本號解釋對立法者將中醫師列為專門職業人員，是否符合憲法比例原

則及保障人民職業自由之意旨，並未深究。 

中醫師是否屬專門職業人員，誠為本案審查應先解決之先決問題。惟就特定職業是

否為專門職業之判斷，目前並無明確之界定標準，本號解釋多數意見亦未能形成共

識，且由於立法者將中醫師列為專門職業是否合憲之問題，亦非聲請者所爭執並請

求解釋之客體，故本號解釋即未就該問題加以論究，而係依循本院釋字第 547 號解

釋就中醫師屬憲法第 86 條第 2 款規定之專門職業人員所為之解釋，並以之為本號

解釋之前提。本席認為何種職業屬於憲法第 86 條第 2 款規定之專門職業，很難予

以抽象概括之界定，毋寧應循本院釋字第 547 號解釋(註 1)之例，就個案予以認定，

較為妥適。立法者將特定職業規定為專門職業，並非僅規定某職業屬應經考選取得

執業資格之專門職業，而係對該職業之整套規範，釋憲機關即能就該法律整體觀

察，歸納立法者所以將該職業規定為專門職業之理由，而為具體之審查判斷。惟若

如此，醫師或中醫師之所以應屬憲法第 86 條第 2 款規定之專門職業人員，即應較

「醫師從事醫療行為，不僅涉及病患個人之權益，更影響國民健康之公共利益，自

須具備專門之醫學知識與技能」之理由，有更詳細之理由論述為妥。 

(三)立法者將中醫師列為應經依法考選取得資格始得執業之專門職業人

員，其考選方法應符合憲法第 18 條保障人民應考試權之意旨。 

有關考試所採鑑別專業能力之考試方法，如考試科目、成績計算方式

與及格標準之設定等，因涉及考選專業之判斷，司法者應予相當之尊

重，是相關限制是否合憲，即宜採寬鬆標準審查之。而有關應考資格

之限制，涉及主觀條件之限制，例如應具一定之學歷、經歷等資格，

則宜採較為嚴格之審查標準審查之。 

(四)就考試方法所為之規範，非屬應由立法者以法律規定之絕對國會保留

事項；考試機關訂定規定之程序應符合專業、多元參與及公開之要

求，其決定並應受其他權力機關適度之尊重。系爭規定並未逾越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 15 條及第 19 條之授權範圍，與憲法第 23

條法律保留原則尚無牴觸。相關機關就中醫師考選制度之設計，除應

保障人民應考試權外，並應使中醫學發展兼顧傳統中醫師之養成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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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並建立適當制度以肯定並鼓勵具有特殊中醫知識能力者之知識與

經驗之傳承。 

二、李震山、許玉秀、陳春生大法官部分不同意見書 

依系爭規定核算出之總成績若滿 60 分，應屬母法上之「及格」而「應予

錄取」。事實卻不然，仍有不予錄取之可能。因為行政命令在「及格方式」

與「應否錄取」之間，繼續行使詮釋權，乃另開巧門並設有應跨越之及

格門檻。審視授權該考試規則得訂定之內容；亦即專技考試法第 15 條第

2 項，既未涉及「總成績計算」，亦未指涉「及格之標準」。「特定科目最

低分數設定」之授權，僅出現在上開總成績計算規則第 3 條第 2 項規定。

此與本件解釋所稱：「就中醫師特種考試所採『總成績滿六十分及格』之

具體內容，明定尚包括……特定科目應達最低分數之標準，尚未逾越上

開法律授權範圍，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法律保留原則尚無牴觸。」有相當

落差。依法律授權得訂定命令者，就法律文字固取得詮釋權，但應儘可

能在文義範圍內，將抽象、概括、開放且不確定的法律文字，朝向具體、

確定方向為合理的詮釋。並非如本件系爭規定之內容，將原本甚為明確

之法律文字，朝概括、不確定且開放的方向延伸，甚至將未經授權之內

容，一併夾帶作擴充性解釋，結局是「總成績滿六十分及格」之語意，

竟能遞次詮釋得到包括「特定專業科目未滿五十五分不予錄取」之結果。 

本件解釋會採從寬審查的標準，並形成「司法自抑」的立場，主要的理

由厥為「尊重考試權的獨立、專業」，然依憲法第 86 條明定須「依法考

選」之考試權，其命令訂定權，最終仍應由司法審查其命令之合憲性，

並以對人民應考試權及職業自由影響程度決定審查寬嚴之標準，並無獨

厚考試權之理。若只強調尊重獨立、專業的憲法保護傘，而忽略同為憲

法法治國原則「依法」的民主意涵，不正視其鐘擺幅度之調控，正是專

業恣意溫床形成的有利條件。 

其實考試院針對本件所爭執之規定，並非沒有問題意識，甚且已以「依

授權明確性原則」為由，將專技考試法修正草案提請立法院審議，並明

文規定「成績計算與及格方式」等之授權依據。本件解釋卻以「尚未逾

越上開法律授權範圍，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法律保留原則尚無牴觸」宣告

系爭規定合憲，若立法院依考試院草案修法通過，不啻當頭棒喝，反而

有損本院大法官之威信。如果考試院持本件解釋為由，放棄「以人民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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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之既定改革方向，回到未明確授權籠統模糊狀態之原點，則誠屬

不幸之至。 

本件解釋，既涉及立法、考試、司法之權力分立，又可透過各權力「相

互制衡」之手段，達到保障人民應考試權及工作權之目的。當「權力分

立相互制衡」與「人權保障」兩原則競合時，對本席等而言，其手段與

目的間之關係甚為清楚，前者之手段，即是為後者之目的而存在。同時，

就此範圍內之司法審查，不能只顧及權力分立「相互尊重」，有意無意忽

略「相互制衡」部分，否則形同拆除通往保障人權目標之橋樑。 

 

 

【注釋】 

註 1：本院於釋字第 547 號解釋，針對醫師屬於憲法所規定之專門職

業人員，有如下之論述：「醫師從事醫療行為，不僅涉及病患個人之

權益，更影響國民健康之公共利益，自須具備專門之醫學知識與技

能」。該解釋認醫師屬專門職業人員，固符合一般常理，惟若分析其

所以肯認立法者將醫師規定為專門職業人員之審查標準，其所列之

要件，並不適合用於判斷醫療行為以外之職業行為是否屬於專門職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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